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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d="dto"> 资产减值准则明确了所有资产减值处理的一般适用

原则，并对其具体规范的范围作了进一步界定。准则规定，

《企业会计准则资产减值》适用于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和对

子公司、联营公司和合营的投资以及除特别规定外的其他资

产减值的处理，存货、建造合同资产、生物资产和金融资产

的减值，相关准则有特别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与原《企业会

计制度》中规定的八项资产减值准备相比，《企业会计准则

资产减值》有以下特点： （一）准则对减值迹象的判断更加

明确 在减值迹象判断上，新准则比现行制度的要求更加明确

。一是明确会计期末企业是否必须计提资产减值准备，首先

取决于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，并从企业外部信息和内部信

息给出了八项判断标准，强调只要存在其中一项或几项,应当

估计其资产减值的主要要素可收回金额，然后与账面价值进

行对比,确定减值损失的金额。二是明确如果不存在减值迹象

，则不必估计资产的可收回金额，也不必确认减值损失。 （

二）准则对可收回金额的计量进行了详细的规定,更具实务操

作性 可收回金额的计量是资产减值会计的核心问题。本准则

在借鉴国际会计准则的基础上,再次引入“公允价值”的概念

。在确定可收回金额时，应当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

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

确定。准则对公允价值、处置费用和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

（如预计未来现金流量、折现率）的计算等分别作了较为详



细操作指导规定。 （三）准则明确了资产组的认定及其减值

的处理 在会计实务中,许多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难以单独产生

现金流量,因此,要求以单项资产为基础计提减值准备在操作上

有困难。本准则引入了“资产组”的概念,要求企业难以对单

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计量的,应当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

为基础进行确定。对资产组的确定,核心是以该资产组的现金

流入是否能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资产组的现金流入为依据。 当

资产组和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,并按差额

确认为减值损失后,该减值损失按以下顺序进行分摊:（1）首

先抵减分摊至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中商誉的账面价值。（2）

再根据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中除商誉之外的其他各项资产

的账面价值所占比重，按比例抵减其账面价值。 （四）准则

增加了商誉减值的测试与处理的规定 准则规定，对于企业合

并所形成的商誉，企业应每年必须至少进行一次减值测试，

而且商誉必须分摊到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后才能据以

确定是否应当确认减值损失。 （五）准则对减值损失的转回

作出了新的规定 减值准则在确定资产减值损失时,同我国现行

制度和准则仍保持一致。但在转回问题上，准则规定“减值

损失一经确认，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”。值得注意的是

，这里的不得转回是针对长期资产减值而言，流动资产如存

货、短期投资、应收款项等的减值问题由其他的准则来规范

。 对2003年亏损、2004年盈利的沪市45家上市公司的减值准

备进行过统计，发现上述公司计提减值准备的主要方式是坏

帐准备，各年占总计提金额的比例分别为81.85%和74.61%，

存货跌价准备次之。在转回方面，排在前3位的分别是坏帐准

备、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。这表明，新的资产



减值准则关掉了固定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转回的操

控大门，但企业仍然有其他的选择进行盈利操控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